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家 長 通 知 書  第 P005/22/00號 

敬啟者： 

新學年快速抗原測試安排及注意事項 

根據教育局早前公布及相關指引，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在每天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

試，就有關措施，本校安排詳列如下，請家長細閱：  

 

1. 快速抗原測試安排措施 

學生在每天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試，測試應每天早上進行，獲得陰性結果才能

回校上課。若測試結果呈陽性，學生切勿回校，並請家長儘快通知學校，及於 24小時內透過

「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https://www.chp.gov.hk/ratp/) 向

衞生署申報。  

 

2. 每天簽署《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 

請家長確保學生每天回校前已量度體溫及完成快速抗原測試，並帶備已有家長/監護人簽署

的《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回校 (記錄表將由班主任派發)。  

 

3. 如學生屬 2019 冠狀病毒病康復者 

如學生屬 2019 冠狀病毒病康復者，請向學校提供由政府發出的康復證明如「康復紀錄二

維碼」，該二維碼可於（www.evt.gov.hk）下載。有關學生可於康復日起的三個月內，毋須按上

述要求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有病徵者除外)，請家長於《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填寫子女的康復

日期及簽署作實。為保障全校師生健康，如學生未能出示有關證明，學生每天回校前仍需完成

一次快速抗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方可回校上課。  

 

4. 每天檢查安排 

教職員將每天檢查學生《快速抗原測試記錄表》，如發現紀錄表上沒有確認快測陰性結果或

家長簽署，會作出以下跟進：  

4.1. 教職員事先得到家長簽署授權同意後，學校會給予快速抗原測試包，讓學生自行在安全

區域進行快測。如檢測結果是陰性，學生可繼續上課。家長可於《快速抗原測試記錄

表》簽署授權同意以上安排。 

4.2. 若學生未能及時完成檢測，有關學生不能上課，學校會通知家長，盡快安排該學生回

家。 

 

請家長及 貴子女留意上述安排，盡力配合學校保障學生的健康，希望學生能在安全的環境

下，逐漸回復充實的校園學習生活。 

 

此致 

學生家長 

 

校長 簡偉鴻        謹啟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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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回   條  

第 P005/22/00 號  

敬覆者： 

 

有關 貴校「新學年快速抗原測試安排及注意事項」事宜，本人業已知悉。 

 

此覆 

貴校校長 

（    ）班學生：＿＿＿＿＿＿＿＿＿(＿＿＿) 

學生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家長聯絡電話：＿＿＿＿＿＿＿＿＿＿＿＿＿＿＿ 

二零二二年九月＿＿＿日 

 

 

 

   

 

 

 

 

 

 

 

 

 


